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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

第106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单秀丽代表：

您在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治理广场舞噪音的建议》（第106号建议）收悉，经认真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市区公园广场内“广场舞”等活动的主要举措

2017年以来，市城管局根据市区规划建设实际情况，先后在市民广场、吉鹤广场、阳光广场、鹤鸣湖广场和春华园、秋实园、全民健身体育公园等集中休闲娱乐区域派驻了女子中队，积极践行“人民城管为人民”“我为人民管城市”的工作理念，精心打造“百姓贴心城管”便民服务驿站，突出女性温柔细致耐心等特点，规范管理公园广场的秩序与形象。关于公园广场内的“广场舞”等活动群体，女子中队始终以服务有温度、管理有精度的工作标准，坚持采取循环巡查，实时劝导市民群众在开展休闲健身活动时音乐音量不要过大，及时避免或制止噪声扰民问题，常态化维护文明有序的休闲环境。

二、管理“广场舞”等活动中存在的问题
由于城市管理的区域范围为临街两侧和各公园、广场等市政公共区域，且城市管理部门并不具备对“广场舞”等休闲娱乐行为的噪声检测资质和行政处罚权，所以面对公园、广场等集中休闲娱乐区域内由“广场舞”等休闲娱乐行为引发的噪声扰民情况，除了尽力劝导以外没有相应的合法约束力，这就导致了以文明劝导为主的工作措施在很多时候得不到“立杆见影”的管理效果，也是长期以来存在管理反复、反复管理的问题之一。近年来居民小区等物业管理区域内进行的“广场舞”等休闲娱乐活动极易对周边的学校、医院和居民造成一定的困扰，但因权责划分等实际情况，城市管理部门目前无法介入此类区域内“广场舞”等休闲娱乐活动的场地、时间规范以及相关的智慧设施建设及“静音”模式的推广。

三、下步工作举措
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，广大群众对城市生活环境的要求也在日益提高，白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不断探索新时期城市管理工作模式，坚持创新精细化管理办法，针对“广场舞”等休闲娱乐活动，市城管局坚持强化队伍建设，充分发挥女子中队在管理工作中特有的细腻与坚韧，以过硬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意识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和文明倡导，鼓励引导市民群众“文明广场舞、健身不扰民”；同时，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、社区、广场舞爱好者代表和周边居民代表共同协调解决噪声扰民问题，全力平衡市民群众的健身需求与公共秩序相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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